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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教学助函〔2022〕7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秋季学期 

义务教育学段资助工作及相关数据统计报表

工作的通知 

 

各义务教育相关学校： 

根据上级关于资助工作的指示精神，现将本学期有关资助工作及相关

统计报表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学期资助工作相关要求： 

1、各校要认真学习领会上级有关“资助文件”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下发的各种文件精神，严格按相关文件要求做好本学期的资助工作，镇

（区）所属校由中心校统一负责组织开展资助工作，各学校的资助工作实

行学校校长负责制和逐级审核责任制。校长是学校资助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学校要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制定相关的具体实施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和

建“章”立“制”并配备专职（兼职）人员，具体负责各项资助政策的落

实工作。 

2、各校在上报各种资助数据信息时要严格按上级要求审核把关，实

事求是，坚决杜绝虚报、错报和漏报现象。在确定资助名单时，根据省教



 

育厅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精准

资助工作的通知》（鲁教财函〔2021〕58 号）要求，自 2021年秋季学期

起，大家要注意特殊困难学生范围为：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即原先的

脱贫享受政策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以及残疾人子女、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重点困境儿童、烈士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作为

重点资助对象。新增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这两个概念。各单位务必注意在进行资助时把以上所列学生纳入

资助名单。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家庭子女、国营企业单位职工子女、家庭个体创业

收入高的和福利高的富裕村的家庭子女不予资助，确有困难的单独向市学

生资助办公室申报。 

3、各校要按上级的有关文件要求成立相应的评审小组，按照公平 、

公正 、公开的原则，对提交的贫困生资助申请按规定程序进行认真审核、

如实确认，校评审小组确定资助名单后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 12 个工作日

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再逐级报批。 

4、各学校要建立专门档案，按年度将申请表（申请表后面附上学生的

走访表和走访图片以及贫困材料等，每个学生的材料都归到一起），以及

各种复印件、证明、公示名单、银行卡（资助卡）领取表、发放签名表等

有关凭证或者材料以及每学期的工作情况、各类资助文件都进行归档，年

终按年度装订成册建档备查且长久保存（档案装订参照财务管理装订，外



 

有封皮内容，内有材料目录：包含序号、文号、责任人、文件材料名、文

件材料日期、页数）。以上各种资助文件报表材料由所属学校妥善保存。

本学期申请表一套材料由学校保存一份即可，不用再上交资助办公室备

案。 

5、各学校要利用校报、广播、宣传栏、影像和网络等媒体，通过家

长会、班校会等多种形式拓宽宣传渠道，积极宣传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惠民政策，同时要注重日常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上述资助工作情

况要留好影、像等相关材料备查。学校自行印发的各种资助材料要有各校

自己的咨询电话，以备学生和家长随时咨询。 

二、相关统计报表工作要求： 

   1、义务学段生活费补助款由各单位领回学校发给学生，根据上级

要求生活费补助全部通过银行卡发放，各单位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协调银行

自行办卡。学校银行发放表复印一式两份（复印件必须盖学校印章），一

份学校资助档案存档，一份上交资助办公室。 

2、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即原先的脱贫享受政策）：（1）义务

阶段脱贫享受政策的学生名单随报表一起下发，各校只要对照名单，确保

义务段住宿生以及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包含每个脱贫享受政策学生就可

以了，并报送《2022 年秋季招远市脱贫享受政策学生资助情况》报表。

（2）特别强调：脱贫享受政策学生名单没有极其特别的原因，务必将此

类学生包含在救助名单内，如果有的学生自己不需要救助或者实际情况相

当富裕，要作出学生或者家长签字的问题说明并形成书面文字，在脱贫享



 

受政策学生名单中做好情况备注，才可以不予救助。（3）外地脱贫享受

政策学生各校通过系统或者学生提交的 9、10 月份的脱贫享受政策证明材

料确认最后名单，在《2022 年秋季招远市脱贫享受政策学生资助情况》

添加上人员名单并备注为“外地”。 

3、本学期的 “义务学段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和“住宿生生活费补

助”请按相关要求认真做好资助名单审核和上报工作，请于 2022 年 10

月 20 号之前上报电子版和纸质，各乡镇以中心校为单位统一上报。生活

费补助申请表请各家装订成册后，各学校自己保存，不必上报资助办公室。 

4、各校学前资助管理员要选用思想上过硬，工作上认真，心理上耐

心细致的老师来负责，资助工作干的好的老师，要专用固定，要给予优秀

资助管理员考核上加分待遇，要逐步形成一种良好有序的资助管理局面。 

5、关于义务段系统填报，每个学期提交完电子表后，大家都要开始

往系统录入数据，并且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特别注意“建档立卡

未资助”板块的填报。 

各校要仔细查看各类报表中的备注说明，然后按通知要求准时上报各

种数据报表。 

电子版上传地址:  企业微信微盘：S2-2 资助报表-F5.2022 年秋季义务

资助报表 , 各校上传的报表务必要按企业微信要求的题目带上各校编号。

报告名字统一样式举例：C1 十六中 2022 年秋季义务资助报表。点击如下

链接也可上传：   https://drive.weixin.qq.com/s?k=AJcABAfwAGYIfZjx8L 

 



 

  

附件：1、义务学段住宿生生活费补助各种表 

2、义务学段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各种表 

 

招远市教育装备与技术研究中心学生资助办公室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三号 

 


